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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階段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2025-2028）

「政治獻金再透明化」工作分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 12月 6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第 2會議室 

參、主席：吳常務次長堂安（鄭司長英弘代理）   紀錄：黃誠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一、 提案代表李又如小姐： 

(一) 有關提案要求候選人提早揭露政治獻金，並非免除其查證義

務，是在既有流程上，再增加大額政治獻金需要提早公布。

目前現有的流程中，若候選人發現捐款人資格有問題，在政

治獻金的紀錄裡，會以兩筆資料呈現，一筆是捐款、一筆是

退回捐款。所以就算大額政治獻金提早公布了，事後發現有

問題，仍然可以用更正的方式呈現在紀錄裡。所以，是希望

大額的政治獻金提前到捐款後的 20日內申報，並於 48小時

內公布，如果之前申報資料後續需要更正，則將更正過程如

實公開。 

(二) 會有反對理由說此舉會增加候選人的負擔，但我覺得這是兩

個議題，如何讓候選人能夠更快速的查證捐款人的資格，也

是要推進的方向，例如說介接資料用第三方平台來介接資料，

或是說申報系統改版。 

(三) 主席剛提到民代透過 Youtube 直播收取捐款的部分是否應

討論，這其實凸顯現有政治獻金制度不等於選舉金流全貌的

事實，如果要處理這個問題，就不能只是管理政治獻金「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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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裡」的錢，無論是 Youtube、直播或是上節目業配的各種

形態金流都應揭露，擴大到整個選舉實務上的金流，非僅政

治獻金議題而已。 

二、 提案代表蕭新晟先生： 

(一) 在候選人允許的狀況下，收到捐款直接拋接給監察院系統，

直接完成申報，候選人可節省大量申報人力，減少出錯可能

性，建議監察院的政治獻金網路申報系統或其他捐款資格查

核相關系統，都可以開放讓第三方支付平台業者的系統介接。 

(二) 匿名捐款部分，建議可以要求平台業者加強相關規範，讓檢

調單位或監察院可以調取捐贈者資料。 

(三) 有關系統如何介接，我們在 2022 年就有初步構想，一旦捐

款完成了，就可以自動拋接相關系統確認捐贈資格，後續可

以由資訊人員進行討論。 

(四) 另外數發部是第三方支付的主管機關，對於資安有訂定相關

標準，如果把數發部的同仁也納入，就可以 follow 那一套

標準來跟這個部內或院內做介接。 

(五) 希望除了會計師之外，也給數位平台代理人權限資格，我們

可以一樣代擬參選人為申報，因為其實除了選後他們依賴會

計師協助，選前也依賴數位平台。 

三、 嚴婉玲委員： 

(一) 建議第一年先試著盤點，目前政治獻金揭露有哪些問題，再

來想國內外有哪些好的作法。 

(二) 倘政黨初選對於正式選舉的影響這麼大，那政治獻金的往前

揭露，是否可能在政黨初選期間就開始進行。 

(三) 政治獻金在選舉期間提前揭露其實就跟民調公布狀況類似，

建議可以參考 10 天前即不能再公布新民調的做法，將選前

公布政治獻金時間點，設在選前 10天。 

(四) 建議在 2026 年鼓勵候選人自己來揭露，例如數位支付的部

分簽署承諾書，收受的獻金在擬參選人的同意下，由平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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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選前揭露，來作為一個候選人自清，也取信於選民的作

法，創造有利於揭露政治獻金的環境。 

四、 劉嘉凱委員： 

(一) 民間提案需求第一個是即時性，第二個是完整性，至於正確性應

該是申報的人自己要負責，可以事後再修改並將修改歷程揭露，

不應該用要審查完成才能夠公布，作為必須選後才公布的理由。 

(二) 建議是否能夠做出一些法制或者是系統上改善，目標應該是

要設在 2026年就有新的作法上架。 

五、 林佳和教授： 

(一) 倘是由於技術問題，以致無法立即揭露政治獻金資訊，就要看技

術問題是否能夠克服，例如像美國，美國對於特定的團體接到任

何的捐款，都是要求立刻上網公開，後續可透過即時糾錯修正。 

(二) 有關立即揭露政治獻金資訊，致使加重捐贈查證及返還及繳庫

作業的問題，建議先以法律所明文列舉的部分進行初步查證，例

如有明顯的經濟政治利益、有職業或特定團體的捐贈，之後還是

可以有更正的機會。另可思考把返還跟繳庫時間延長，不用跟查

證的時間同步，就可以減少參選人跟政黨的困擾。 

(三) 歐洲作法基本上容許匿名捐款，因為人民有不表意的自由，

匿名捐贈折衷的辦法，是在一定的金額以下的就不公開。另外，

具名捐贈部分涉及違法查緝、查證的需要，仍然具有法律上

意義。 

六、 蕭怡靖教授： 

(一) 有關選前揭露政治獻金的部分，係期望選民可以在充分資訊

的揭露下做出理性決定，且對於關係人進行防弊措施，惟為

避免成為負面選戰的選戰操作策略，需要站在政黨或候選人

的角度，給予其決定是否接受這筆款項的機會，避免出現對其不

利的情形。 

(二) 有關惡意匿名捐贈的部分，應透過立法限制或者訂定罰則規範。 

(三) 倘強制用電子的方式申報，對於不同的世代地區城鄉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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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位落差問題，應納入考量。 

七、 周宗憲副教授： 

(一) 考量有境外勢力可能會透過匿名捐贈影響臺灣的選舉問題，

為貫徹台灣政治獻金透明化，健全民主政治的發展，建議廢

除匿名政治捐贈的規定，不論金額多寡皆應具名捐贈。 

(二) 在政黨有絕對優勢的選舉中，政黨初選的獲勝就等同於是篤

定當選，為使政治獻金能夠透明化，應納入政治獻金法規範。 

(三) 有關政治獻金法規定，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現金捐贈應以支

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之規定，有其必要性，不應將遺囑捐

贈除外。 

(四) 現行政治獻金申報與公開時程不利於民主政治，提案人建議

申報期程限縮至收受後 20 天內倘過於短暫不可行，亦應思

考現行申報期程是否過長，有無調整可能性。 

八、 魏嘉吟助理教授： 

(一) 建議參考日本政治資金管理團體的制度設計，處理政治獻金

申報部分，免去擬參選人同時參選又要申報、查證的問題，

有助於政治獻金透明化。 

(二) 日本政治獻金規範 1千日圓以下，相當於新台幣 200-300元，

才可匿名捐贈予政黨或是擬參選人，作法可供參考。 

九、 監察院公務人員財產申報處副處長林亞齡： 

(一) 政治獻金法係為強制申報、強制公開之制度，規定於申報期

限後 6個月公開，本院前配合開放承諾事項建議，勉力縮短

作業期程，提早公開。至於大額收入與支出即時公開部分，

過去政治獻金法規定，擬參選人收受捐贈後應查證，違法之

捐贈應於一個月內返還或二個月內繳庫，迭有選舉期間忙碌

未及辦理，捐受雙方致遭裁罰案例。嗣後修法，延長為現行

選後三個月內辦理返還和繳庫，即係考量時間太倉促而延長，

倘欲提前於選前揭露，與現行制度事後申報、公開之規定不

同，又返還及繳庫期限如何配套規範，尚待研議評估。 



5 
 

(二) 目前政治獻金網路申報的比率已經達到 87%，是否有強制網

路申報的必要，可再評估，況且，若強制規定使用網路申報，

參選人上至總統、下至村里長，尚須考量各地區、各年齡層

使用資訊設備之資源與能力。 

(三) 有關申報人主動揭露部分，如果申報人願意主動揭露，政治

獻金網路申報系統本就提供可自行下載相關報表功能，供有

主動公開意願者下載自行主動公開於其個人網頁或社群平

台等，無須再製作任何報表。 

(四) 有關政治獻金申報系統與支付平台業者介接部分，考量個資

因素與資訊安全串接問題，監察院政治獻金網路申報系統係

依法提供申報人申報使用，登入時設有憑證驗證機制，以確

認使用者身分。且申報系統介接不得捐贈者資料，供擬參選

人或政黨依法查證所收政治獻金是否合乎規定，資料涵蓋累

積虧損之營利事業等非公示資料，內容涉及個資或營業秘密，

非有法規依據不得任意提供查詢，為資訊使用之安全與合法

性，網路申報系統不宜供平台業者介接。另捐款資料上傳之

便利性部分，此次網路申報系統改版已提供固定規格，擬參

選人或政黨可將收入資料依該固定規格彙整成電子檔案，以

批次方式匯入到網路申報系統中，減少人工登打失誤，及登

打時間，提升申報內容正確性。 

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朱專門委員衛華： 

(一) 按金融機構依相關法規對客戶資料負有保密義務，相關法規雖定

有但書排除適用之情形，惟當金融機構依但書規定提供客戶資訊

時，仍應本於最小化原則提供。 

(二) 支付機構業者即時上傳捐贈資訊之部分，因政治獻金法似無即時

上傳之法據，故應就相關法律規範先予釐清。 

十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林科長嘉琪： 

十一、由於行政院開放政府推動小組預計會在 12 月下旬召開，請內 

十一、政部先行完成承諾事項表初稿撰擬，經與會人員檢視後寄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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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會彙辦，以利後續作業。 

捌、會議結論： 

一、 本部於113年12月6日召開新階段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承諾事項-政治獻金再透明化工作分組會議，經與會人員同意

本部盤整「政治獻金資訊是否縮短公開揭露時程」、「匿名捐

贈規範檢討」、「政府資料庫開放與監察院系統介接」、「政

黨初選之捐贈與收支是否納入政治獻金法管理」等議題進行規

範檢討。 

二、 上開議題涉及法制面及實務可行性，本部將先行盤整並蒐集國

外立法例等資料後，邀集民間委員、利害關係人、學者專家與

相關機關進行討論，針對共識議題續行擬具可行方案，創造有

利於揭露政治獻金的環境。 

玖、散會（上午 11時 5分）。 


